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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北大学 2023 年第 4次校长办公会议纪要》决议，现将研究

生学位论文评阅和申请答辩管理办法修订如下：

一、学位论文评阅

（一）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评阅人应聘请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

造诣较深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一般应是博士生导师）担

任，申请人的导师不能聘为论文评阅人。

为了切实加强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质量，我校所有博士学位论文都

将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评阅，拟申请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经导师认可后，

统一提交 3本到教育部学位中心或国研中心等网络平台进行评阅（从

2024 年开始博士学位论文评阅费由研究生院承担）。

论文评阅指标等级参考标准：

A ：符合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准予申请答辩；

B：基本符合博士学位论文要求，需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修改后，可申请

答辩；

C：没有达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申请答辩。

如果评阅意见中有 2份及以上评阅意见为不同意答辩，则此次申请

无效。如果评阅意见中有 1份不同意答辩，经导师同意并申请可增聘 2



位评阅人进行评阅；如果增加的 2份评阅中仍有不同意答辩的评阅意见，

则此次申请无效，半年内不能组织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评阅的博士研究生向研究生院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完

成审核流程后，可领取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

（二）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评阅人应由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

诣较深的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申请人的导师不能聘为

论文评阅人。

为了切实加强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质量，我校所有硕士学位论文都

将由研究生院负责，所属学院统一组织评阅。拟申请答辩的硕士学位论

文经导师认可后，统一提交 2本到教育部学位中心或国研中心等网络平

台进行评阅。

论文评阅指标等级参考标准：

A ：符合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准予申请答辩；

B：基本符合硕士学位论文要求，需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修改后，可申请

答辩；

C：没有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申请答辩。

如果评阅意见中 2份均为不同意答辩，则此次申请无效。如果评阅

意见中有 1份不同意答辩，经导师同意并申请可增聘 2位评阅人进行评

阅。如果增加的 2份评阅中仍有不同意答辩的评阅意见，则此次申请无

效，半年内不能组织答辩。



通过学位论文评阅的硕士研究生向学科点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提出正式答辩申请，完成审核流程后，可领取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

票。

二、答辩申请

（一）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应提交下述材料：

1、整套《中北大学博（硕）士研究生答辩材料》一份；

2、各必修环节的证明、支撑材料；

3、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报告；

4、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科技查新报告；

5、博士研究生在科学或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的创造性成果相对应支撑

材料；

6、属于涉密论文的，其论文评阅、答辩等一律按照中北大学保密办

公室管理办法严格执行。

（二）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1、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教授或

相当职称的专家或博士生导师组成（成员组成应为单数），其中本校和

申请人及导师单位以外的专家至少 3人，博士生指导教师至少 3人，与

申请人存在联合培养协议单位的专家不可作为校外专家。申请人在答辩

前 3-5 天须将学位论文递交答辩委员会成员进行审阅。

答辩委员会主席应为本学科具有较高水平的校外专家担任，导师不

能聘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设秘书一名，秘书应由副教授以上或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担任。



2、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教授、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组成，指导教师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

答辩委员会中应有至少一名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答辩委

员会设秘书一名，秘书应由讲师或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担任。申请

人在答辩前 3-5 天须将学位论文递交答辩委员会成员进行审阅。

三、关于研究生答辩管理其他相关规定仍按《中北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管理办法（修订）》校研【2021】6 号文件执行。

四、本管理规定从 2024 届毕业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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